
关于对华侨、港、澳、台同胞入出境提交健康证明有关事宜的通知 

卫检总检定[1990]第 87 号 

各卫生检疫所：  

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及其《实施细则》和卫生部、公安部卫检字（89）

第 5 号文的要求，现将对华侨、港、澳、台同胞人出境提交健康证明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短期入境旅游、探亲和临时性居留（不超过一年）的华侨、港、澳、台同胞入境时

不要求出示健康证明，不进行体验。必要时可依法实施传染病监测。  

二、经批准入境长期定居或工作（一年以上、含一年）的华侨、港、澳、台同胞入境时

须出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卫生检疫机关或公立医院的健康证明（健康证明包括艾滋病、性病

的血清学检查）。对没有持健康证明者，入境后一个月内到就近的卫生检疫机关进行传染病

监测检查。  

三、经常入境出境（一年累计入境出境各 12 次）的华侨、港、澳、台同胞，由卫生检

疫所每年实施一次传染病监测检查，并签发健康证书，该证书自签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  

四、持我驻日使领馆颁发的护照，护照上日本出入境管理局盖有“在留资格”章，居住

身份分别为：4-1-14、4-1-16-1、4-1-16-2 的为旅日华侨。  

对持有上述护照和居住身份的华侨，按以上规定办。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总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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